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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性別平等專責小組 

108 年第 2 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8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貳、 地點：綠能辦公室會議室 

參、 主持人：江專門委員信潔 

肆、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紀錄：謝季娟 

伍、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與歷次會議執行情形報告 

裁示： 

洽悉，會議紀錄確認通過，歷次會議執行情形之列管事項 2 案

(108-1 工作報告一、提案討論四)續列管，其餘 4 案均同意解除

列管。 

 

陸、 工作報告 

一、 性別平等政策方針各面向分工表(就業、經濟與福利、人身

安全與司法、環境與交通)。 

(一) 委員建議： 

1. 就業、經濟與福利面向 

(1) 方針 1 

嚴委員祥鸞：109 年工作規劃，建議由民政局辦

理鼓勵女性參選里長之暫行特別措施，並請本府

性別平等辦公室協助。(請秘書室函知) 

(2) 方針 5 

林委員綠紅：109 年工作規劃，金牌企業與各獎

項得獎企業中選出 1 名獲頒「桃園市金牌企業性

平獎」部分，建議產業發展科修正內容，使委員

更易理解。金牌企業得獎企業之性別平等措施多

為法定之基礎措施，建議產業發展科補充相關措

施具體執行細節、使用成果。 

(3) 方針 7 

嚴委員祥鸞：108 年 1-9 月辦理成果，盈亮健康

之彈性工時與日威科技之彈性上下班，建議產業

發展科補充具體執行細節，如：使用人數、使用

方式、彈性工時或上下班之時段等。 

(4) 方針 8 

A. 嚴委員祥鸞：108 年 1-9 月辦理成果，中壢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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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客運之女性駕駛，建議產業發展科補充其工

作環境與配套措施，以佐證該公司鼓勵女性從

事客運駕駛工作；全新生醫之董事長與總經理

皆為女性，建議產業發展科補充高階主管與員

工性別比例佐證。金牌好店與桃園好禮，依商

業發展科說明係採每 2 年遴選 1 次，而非未辦

理，建議商業發展科修正內容。 

B. 林委員綠紅：金牌好店與桃園好禮亦有原住民

業者(含合作社)參獎及獲獎，建議商業發展科

於成果中強調其參獎過程中女性小農或原住

民之努力過程，以及對原住民生產者之貢獻。 

(5) 方針 15 

A. 嚴委員祥鸞：108 年 1-9 月辦理成果，創業準

備金，建議產業發展科補充核貸金額之性別比

例，以佐證獲取資金額度是否因性別有所差異；

中小企業參展補助，建議商業發展科補充申請

金額之性別比例。 

B. 林委員綠紅：建議產業發展科創業準備金之核

貸審核，增加保障女性企業之相關審核標準。 

2. 人身安全與司法面向 

方針 12 

嚴委員祥鸞：建議商業發展科分析裁處項目(違反法

規)與性別議題之關聯，找出裁處頻率最高之裁處項

目，研析與消弭兒童及少年性剝削及人口販賣之相關

性，如：是否針對未成年進入高風險產業場所進行裁

處。 

3. 環境與交通面向 

方針 8 

(1) 嚴委員祥鸞：108 年 1-9 月辦理成果，建議公用

事業科補充培訓後之節電志工運用情形，如：補

充之培訓後節電志工到本市各區、各里協助節電

宣導，教導民眾測量設備之用電量與節電方式等；

109 年工作規劃，建議建置設備汰換之申請者性

別統計資料，評估取得資源機會有無相等。 

(2) 林委員綠紅：桃園市已設置綠能專案辦公室，建

議秘書室與公用事業科評估綠能相關政策之規

劃執行內容，作為本方針成果。 

(二)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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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相關單位依委員建議與 10 月 31 日前修正內容交

秘書室彙整，並改進未來執行方式與成果內容，並請公

用事業科依設備汰換申請者之申請資料建置性別統計

資料。 

二、 性別平等具體行動措施/與私部門(企業、民間團體、鄰里社

區)共同推動性平計畫之執行成果。 

(一) 委員建議： 

1. 桃園績優企業友善職場 

(1) 林委員綠紅：創意與創新，建議著重於性平獎比

重提升與獨立化之過程，得獎企業之性平措施則

附帶說明即可；建議將得獎企業之離職率與員工

生產率作為具體影響內容。 

(2) 嚴委員祥鸞：建議補充得獎企業因實施性平友善

措施，在企業營運上之具體效益，如：離職率是

否降低、工作品質、生產率提升等，佐證該企業

推動性平措施可留住人才。 

(3) 于參議建國：建議補充得獎企業之主要產品，更

能瞭解該企業的主要工作。 

2. 貼心加油站，性平我最讚 

(1) 嚴委員祥鸞：建議考量加油站之哺乳室使用頻率

高低，避免造成閒置空間。 

(2) 秘書室：現勘時即與中油桃園營業處說明，利用

加油站現有空間進行簡易、臨時之區隔即可，期

以中油發揮示範效果，影響其餘民間單位自主改

進。 

(二) 決議：請產業發展科依委員建議修正桃園績優企業友善

職場簡報內容。 

柒、 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環境與交通組政策方針第 8 項，建請將本局從辦理

機關中解除列管，提請討論。 

(一) 委員建議： 

林委員綠紅：建議評估綠能政策或專業人才等相

關措施，可否作為本項方針之成果。 

(二) 決議： 

不同意解除列管。設備汰換，請公用事業科依委員

建議進行初步分析(建置設備汰換之申請者性別統

計資料)；請秘書室與公用事業科討論，有無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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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或專業人才相關措施，如：綠能委員會，可作

為此項方針之成果。 

案由二、有關次(109)年新增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提請討論。 

(一) 委員建議： 

1. 嚴委員祥鸞：桃園市電器承裝業負責人性別統計，

建議增加資本額作為複分類。 

2. 林委員綠紅：金牌企業獎項獲獎企業性別分析，

除負責人性別外，建議從負責人年齡、各方面等

資訊進行背景分析，更能扣合桃園績優企業友善

職場計畫。 

3. 秘書室：金牌企業獎項獲獎企業性別分析，建議

依計畫內容所建置之得獎企業落實性別平等措

施數量、受益員工數、董監事與主管性別比例等

數據，併同分析。 

(二) 決議： 

1. 性別統計指標新增 2 項：招商科之「桃園市產發

自治條例獎勵補助核定之公司負責人或代表人

性別統計」、公用事業科之「桃園市電器承裝業

負責人性別統計」，請公用事業科依委員建議增

加複分類「電器承裝業之資本額」。 

2. 性別分析新增 1 篇：產業發展科之「金牌企業獎

項獲獎企業負責人性別分析」，請產業發展科依

委員與秘書室建議併同分析得獎企業負責人背

景、落實性別平等措施數量、受益員工數、董監

事與主管性別比例等。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散會：下午 3 時 44 分 








